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裝 
. 
. 
. 
. 
. 
. 
. 
. 
. 
. 
. 
. 
. 
. 
. 
. 
訂 
. 
. 
. 
. 
. 
. 
. 
. 
. 
. 
. 
. 
. 
. 
. 
. 
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1 頁，共 1 頁

內政部國土管理署 函
地址： 540204南投縣南投市省府路38號
聯絡人：張鈞凱
聯絡電話：049-2352911#212
電子郵件：k2253758@nlma.gov.tw
傳真：049-2324197

受文者：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1月7日
發文字號：國署營字第1150003474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1151004666_1150003474_115D2001222-01.odt、

1151004666_1150003474_115D2001223-01.pdf、
1151004666_1150003474_115D2001224-01.pdf、
1151004666_1150003474_115D2001225-01.pdf、
1151004666_1150003474_115D2001226-01.pdf)

主旨：函轉勞動部於中華民國114年12月30日以勞動發管字第

1140520917A號令修正發布「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理

辦法」之部分條文，請查照。

說明：依據內政部115年1月2日內授移字第1140934116號書函辦

理。

正本：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台灣防水工程專業營造業同業公會、臺灣區地下管
線工程專業營造業同業公會、台灣區基礎工程專業營造業同業公會、台灣區鋼構
吊裝工程專業營造業同業公會、台灣區鋼構組立工程專業營造業同業公會、台灣
庭園景觀工程專業營造業同業公會、臺灣區預拌混凝土工程專業營造業同業公
會、臺灣區帷幕牆工程專業營造業同業公會、臺灣區環境保護工程專業營造業同
業公會、臺灣區施工塔架吊裝及模版工程專業營造業同業公會、臺灣區擋土支撐
及土方工程專業營造業同業公會、臺灣區鋼構工程專業營造業同業公會、中華民
國土木包工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台灣省土木包工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中
華民國全國營造業工地主任公會、中華民國就業服務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副本：

檔　　號:
保存年限:



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理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條
文 
第二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第一類外國人：指受聘僱從事本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

一款至第六款規定工作之外國人。 

二、第二類外國人：指受聘僱從事本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

八款至第十款規定工作之外國人。 

三、第三類外國人：指受聘僱從事本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

十一款規定工作之外國人。 

四、第四類外國人：指依本法第五十條第一款或第二款規定

從事工作之外國人。 

五、第五類外國人：指依本法第五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

四款規定從事工作之外國人。 

前項第三款所定第三類外國人工作資格、申請許可、廢止許

可及其他有關聘僱管理等事項，依外國技術人力工作資格及許可

管理辦法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七條  雇主申請聘僱第二類外國人應以合理勞動條件向工作場所

所在地之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才登記後次日起，在中央主

管機關依本法第二十二條所建立全國性之就業資訊網登載求才

廣告，並自登載之次日起至少七日辦理招募本國勞工。但同時

於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國內新聞紙中選定一家連續刊登二日者，

自刊登期滿之次日起至少三日辦理招募本國勞工。 

前項求才廣告內容，應包括求才工作類別、人數、專長或

資格、雇主名稱、工資、工時、工作地點、聘僱期間、供膳狀

況與受理求才登記之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名稱、地址及電話。 

雇主為第一項之招募時，應通知其事業單位之工會或勞工，

並於事業單位員工顯明易見之場所公告之。 

雇主申請聘僱外國人從事家庭看護工作，應依下列規定辦

理國內招募： 

一、被看護者具外國人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



第八款至第十款工作資格及審查標準（以下簡稱審查

標準）第十八條第一項或第二項所定資格者，依第十

八條規定辦理。 

二、被看護者具審查標準第十八條第三項所定資格者，持

其身分證明文件依第十八條之一規定辦理。 

第四章  （刪除） 

第四十二條  （刪除） 

第四十三條  （刪除） 

第四十四條  （刪除） 

第四十五條  （刪除） 

第四十六條  （刪除） 

第四十七條  （刪除） 

第四十八條  （刪除） 

第四十九條  （刪除） 

第六十條  雇主聘僱外國人，從事本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九款之機

構看護工作及第十款所定工作達十人以上者，應依下列規定設

置生活照顧服務人員： 

一、聘僱人數達十人以上未滿五十人者，至少設置一人。 

二、聘僱人數達五十人以上未滿一百人者，至少設置二人。 

三、聘僱人數達一百人以上者，至少設置三人；每增加聘

僱一百人者，至少增置一人。 

前項生活照顧服務人員應具備下列條件之一： 

一、取得就業服務專業人員證書者。 

二、從事外國人生活照顧服務工作二年以上經驗者。 

三、大專校院畢業，並具一年以上工作經驗者。 

雇主違反前二項規定者，當地主管機關得通知限期改善。 

第六十三條  外國人從事本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八款至第十款規定

之工作，經地方主管機關認定有安置必要者，得依中央主管

機關所定之安置對象、期間及程序予以安置。 

第六十六條  雇主依勞動契約給付第二類外國人之工資，應檢附印有



中文及該外國人本國文字之薪資明細表，並記載下列事項，

交予該外國人收存，且自行保存五年： 

一、實領工資、工資計算項目、工資總額及工資給付方

式。 

二、應負擔之全民健康保險費、勞工保險費、所得稅、

膳宿費及職工福利金。 

三、依法院或行政執行機關之扣押命令所扣押之金額。 

四、依其他法律規定得自工資逕予扣除之項目及金額。 

前項所定工資，包括雇主法定及約定應給付之工資。 

雇主應備置及保存下列文件，供主管機關檢查： 

一、勞動契約書。 

二、經驗證之第二類外國人入國工作費用及工資切結書。 

雇主依第三十二條第二項規定引進第二類外國人者，免

備置及保存前項所定之切結書。 

第一項工資，除外國人應負擔之項目及金額外，雇主應

全額以現金直接給付第二類外國人外國人。但以其他方式給

付者，應提供相關證明文件，交予外國人收存，並自行保存

一份。 

第一項工資，雇主未全額給付者，主管機關得限期令其

給付。 

 

第六十八條  雇主對聘僱之外國人有本法第五十六條規定之情事者，

除依規定通知當地主管機關、入出國管理機關及警察機關外，

並副知中央主管機關。 

雇主對聘僱之第二類外國人外國人，於聘僱許可有效期

間因聘僱關係終止出國，應於該外國人出國前通知當地主管

機關，由當地主管機關探求外國人之真意，並驗證之；其驗

證程序，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第一項通知內容，應包括外國人之姓名、性別、年齡、

國籍、入國日期、工作期限、招募許可或聘僱許可文號及外



僑居留證影本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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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 函
地址：242030 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439號
南棟4樓
承辦人：曾靖惠
電話：(02)8995-6182
電子信箱：p7100010@wda.gov.tw

受文者：內政部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12月30日
發文字號：勞動發管字第1140520917D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 (A17000000J_1144004194D_doc6_Attach1.pdf、

A17000000J_1144004194D_doc6_Attach2.odt、
A17000000J_1144004194D_doc6_Attach3.pdf)

主旨：「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理辦法」部分條文，業經本部

於中華民國114年12月30日以勞動發管字第1140520917A號

令修正發布，茲檢送「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理辦法」

部分條文修正條文1份，請查照並轉知所屬知照。

正本：國家發展委員會、內政部、交通部、衛生福利部、教育部、僑務委員會、外交
部、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中華民國觀光旅館商業同業公會、中華民國旅館商業
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民宿協會全國聯合會、台灣醫院協會、社團法人
台灣失能者家庭暨看護雇主國際協會、社團法人台灣老人福利機構協會、社團法
人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聯盟、中華民國老人福利推動聯盟、桃園市家庭看護工職業
工會、中華民國脊髓損傷者聯合會、社團法人台灣長期照顧發展協會全國聯合
會、中華民國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台北市就業服務商業同業公會、新北市就業
服務商業同業公會、桃園市就業服務商業同業公會、台中市就業服務商業同業公
會、臺南市就業服務商業同業公會、高雄市就業服務商業同業公會、中華民國人
力仲介協會、中華民國就業服務專業人員協會、財團法人天主教耶穌會台北新事
社會服務中心、社團法人台灣國際勞工協會、社團法人桃園市群眾服務協會、財
團法人台灣省天主教會新竹教區(天主教希望職工中心)、財團法人台灣省天主教
會新竹教區(移民及外勞服務中心)、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士林靈糧堂社會福利協
會、經濟部、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中華民國全國工
業總會、中華民國全國商業總會、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工商協進會、社團法人中華
民國工業協進會、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全國中小企業總會、中華民國工業區廠商聯
合總會、臺中市工業區廠商協進會、臺灣商港事業發展協會

副本：勞動部勞動法務司、勞動部電話服務中心、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法務室、勞動部
勞動力發展署跨國勞動力事務中心(均含附件)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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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保存年限：

內政部 書函

受文者：本部國土管理署

發文字號：內授移字第1140934116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附件1 附件2 附件3 附件4)

「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理辦法」部分條文，業經勞動

部於中華民國114年12月30日以勞動發管字第1140520917A
號令修正發布，茲檢送「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理辦

法」部分條文修正條文1份，請查照並轉知所屬知照。

正本：本部國土管理署

副本：本部移民署

地址：10066 臺北市廣州街15號(移民署)
聯絡人：視察　鄭玉琴
聯絡電話：(02)23889393分機2556
傳真電話：(02)23820104
電子信箱：3870tv@immigration.gov.tw

發文日期： 中華民國115年1月2日

主旨：

2026/01/02
12:2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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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建管理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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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理辦法部分條文修正總
說明 

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自九十三年一月

十三日發布施行後，期間歷經多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發布日期為一百十

四年七月三十日。為彈性回應國內產業發展及勞動就業市場之快速變遷，

勞動部將原有中階技術工作之資格及管理另訂定「外國技術人力工作資

格及許可管理辦法」（以下簡稱外國技術人力辦法），爰將本辦法所定雇主

聘僱第三類外國人許可及管理之規定，移列外國技術人力辦法，另因本辦

法對於第一類、第二類、第四類與第五類外國人之許可及管理仍需有整合

性之規範，故本辦法名稱不予修正，另上述各類外國人相關規定亦續予維

持，以利實務執行之安定。爰修正本辦法部分條文，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 配合第三類外國人之許可及管理規範移至外國技術人力辦法予以

明定，爰修正本辦法第三類外國人之用詞，以及刪除其相關許可及

管理之規定。（修正條文第二條、第四十二條至第四十九條、第六十

條、第六十三條、第六十六條、第六十八條） 

二、 配合內政部警政署一百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研商減化警察機關行

政協助法規會議」決議，對於受聘僱之外國人有行方不明、逾期停

(居)留且未出國等情形，均已改由內政部移民署主政查處，且該署

入出境管理系統即可註登、統計及彙整外國人未出國資料，俾後續

執行查察，爰刪除警察機關應彙報外國人未出國資料予內政部警政

署，並加強查緝之規定。（修正條文第六十八條） 

 

  



   
 

 
 

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理辦法部分條文修正對

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條  本辦法用詞，定

義如下： 

一、第一類外國人：指受

聘僱從事本法第四

十六條第一項第一

款至第六款規定工

作之外國人。 

二、第二類外國人：指受

聘僱從事本法第四

十六條第一項第八

款至第十款規定工

作之外國人。 

三、第三類外國人：指受

聘僱從事本法第四

十六條第一項第十

一款規定工作之外

國人。 

四、第四類外國人：指依

本法第五十條第一

款或第二款規定從

事工作之外國人。 

五、第五類外國人：指依

本法第五十一條第

一項第一款至第四

款規定從事工作之

外國人。 

前項第三款所定第

三類外國人工作資格、申

請許可、廢止許可及其他

有關聘僱管理等事項，依

外國技術人力工作資格

及許可管理辦法相關規

定辦理。 

第二條  本辦法用詞，定

義如下： 

一、第一類外國人：指受

聘僱從事本法第四

十六條第一項第一

款至第六款規定工

作之外國人。 

二、第二類外國人：指受

聘僱從事本法第四

十六條第一項第八

款至第十款規定工

作之外國人。 

三、第三類外國人：指下

列受聘僱從事本法

第四十六條第一項

第十一款規定工作

之外國人： 

(一)外國人從事就業

服務法第四十六

條第一項第八款

至第十一款工作

資格及審查標準

(以下簡稱審查

標準)規定之雙

語翻譯工作、廚

師 及 其 相 關 工

作。 

(二)審查標準規定中

階技術工作之海

洋漁撈工作、機

構看護工作、家

庭看護工作、製

造工作、營造工

作、屠宰工作、外

配合外國人受聘僱從事就

業服務法（以下簡稱本法）

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十一

款規定工作之資格及管理

另訂「外國技術人力工作

資格及許可管理辦法」（以

下簡稱外國技術人力辦

法），爰刪除第一項第三款

第一目至第四目規定文

字，並增訂第二項規定。 

 



   
 

 
 

展農務工作、農

業工作或其他經

中央主管機關會

商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指定之

工作(以下併稱

中階技術工作)。 

(三)審查標準規定取

得我國大專校院

副學士以上學位

之外國留學生、

僑生或其他華裔

學生（以下簡稱

畢業僑外生）從

事 旅 宿 服 務 工

作。 

(四)其他經中央主管

機關專案核定之

工作。 

四、第四類外國人：指依

本法第五十條第一

款或第二款規定從

事工作之外國人。 

五、第五類外國人：指依

本法第五十一條第

一項第一款至第四

款規定從事工作之

外國人。 

第十七條  雇主申請聘僱

第二類外國人應以合理

勞動條件向工作場所所

在地之公立就業服務機

構辦理求才登記後次日

起，在中央主管機關依

本法第二十二條所建立

全國性之就業資訊網登

載求才廣告，並自登載

之次日起至少七日辦理

第十七條  雇主申請聘僱

第二類外國人應以合理

勞動條件向工作場所所

在地之公立就業服務機

構辦理求才登記後次日

起，在中央主管機關依

本法第二十二條所建立

全國性之就業資訊網登

載求才廣告，並自登載

之次日起至少七日辦理

一、配合外國人從事就業

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

一項第八款至第十一

款工作資格及審查標

準名稱修正為外國人

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

十六條第一項第八款

至第十款工作資格及

審查標準，以及第二

條第一項第三款刪除



   
 

 
 

招募本國勞工。但同時

於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

國內新聞紙中選定一家

連續刊登二日者，自刊

登期滿之次日起至少三

日辦理招募本國勞工。 

前項求才廣告內

容，應包括求才工作類

別、人數、專長或資格、

雇主名稱、工資、工時、

工作地點、聘僱期間、供

膳狀況與受理求才登記

之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名

稱、地址及電話。 

雇主為第一項之招

募時，應通知其事業單

位之工會或勞工，並於

事業單位員工顯明易見

之場所公告之。 

雇主申請聘僱外國

人從事家庭看護工作，

應依下列規定辦理國內

招募： 

一、被看護者具外國

人從事就業服務

法第四十六條第

一項第八款至第

十款工作資格及

審查標準（以下

簡稱審查標準）

第十八條第一項

或第二項所定資

格者，依第十八

條規定辦理。 

二、被看護者具審查

標準第十八條第

三 項 所 定 資 格

者，持其身分證

招募本國勞工。但同時

於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

國內新聞紙中選定一家

連續刊登二日者，自刊

登期滿之次日起至少三

日辦理招募本國勞工。 

前項求才廣告內

容，應包括求才工作類

別、人數、專長或資格、

雇主名稱、工資、工時、

工作地點、聘僱期間、供

膳狀況與受理求才登記

之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名

稱、地址及電話。 

雇主為第一項之招

募時，應通知其事業單

位之工會或勞工，並於

事業單位員工顯明易見

之場所公告之。 

雇主申請聘僱外國

人從事家庭看護工作，

應依下列規定辦理國內

招募： 

一、被看護者具審查

標準第十八條第

一項或第二項所

定資格者，依第

十 八 條 規 定 辦

理。 

二、被看護者具審查

標準第十八條第

三 項 所 定 資 格

者，持其身分證

明文件依第十八

條 之 一 規 定 辦

理。 

第一目規定文字，爰

修正第四項第一款規

定文字。 

二、第一項至第三項未修

正。 



   
 

 
 

明文件依第十八

條 之 一 規 定 辦

理。 

第四章（刪除） 第四章 第三類外國人聘 

僱許可之申請 

一、本章刪除。 

二、配合外國人受聘僱從

事本法第四十六條第

一項第十一款規定工

作之資格及管理另訂

外國技術人力辦法，

爰刪除本章。 

第四十二條（刪除） 

 

第四十二條  雇主申請聘

僱第三類外國人，應先

以合理勞動條件向工作

場所所在地之公立就業

服務機構辦理國內招

募，有正當理由無法滿

足需求者，得向中央主

管機關申請聘僱外國

人。但申請聘僱外國人

從事中階技術家庭看護

工作，應依第十八條或

第十八條之一規定辦理

國內招募。 

前項辦理國內招募

及撤回求才登記，適用

第十七條至第二十一條

之一、第二十五條規定。 

一、本條刪除。 

二、配合外國人受聘僱從

事本法第四十六條第

一項第十一款規定工

作之資格及管理另訂

外國技術人力辦法，

爰刪除本條。 

第四十三條（刪除） 第四十三條  第二類外國

人在我國境內受聘僱從

事工作，符合下列情形

之一，得受聘僱從事中

階技術工作： 

一、現受聘僱從事工作，

且連續工作期間達

六年以上，或受聘僱

於同一雇主，累計工

作期間達六年以上

者。 

一、本條刪除。 

二、理由同第四十二條說

明二。 



   
 

 
 

二、曾受聘僱從事工作

期間累計達六年以

上出國後，再次入

國工作，其工作期

間累計達十一年六

個月以上者。 

三、曾受聘僱從事工作，

累計工作期間達十

一年六個月以上，並

已出國者。 

雇主應依下列規定

期間，申請聘僱前項第

一款規定之外國人從事

中階技術工作： 

一、原雇主：於聘僱許可

有效期間屆滿日前

二個月申請。 

二、新雇主：於前款聘僱

許可有效期間屆滿

日前二個月至四個

月內申請，並自其聘

僱許可期間屆滿之

翌日起聘僱。 

雇主應於聘僱許可

有效期間屆滿日前二個

月至四個月內，申請聘

僱第一項第二款規定之

外國人從事中階技術工

作，並自其聘僱許可期

間屆滿之翌日起聘僱。 

第一項第三款規定

之外國人，除從事中階

技術家庭看護工作者

外，應由曾受聘僱之雇

主，申請聘僱從事中階

技術工作。 

第一項第三款規定

之外國人從事中階技術



   
 

 
 

家庭看護工作，雇主應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一、曾聘僱該外國人從

事家庭看護工作。 

二、與曾聘僱該外國人

之雇主，有審查標

準第二十一條第一

項親屬關係。 

三、與曾受該外國人照

顧之被看護者，有

審查標準第二十一

條第一項親屬關

係。 

四、為曾受該外國人照

顧之被看護者本

人，有審查標準第

二十一條第三項規

定情形。 

五、與曾受該外國人照

顧之被看護者無親

屬關係，有審查標

準第二十一條第三

項規定情形。 

第四十四條（刪除） 

 

第四十四條  雇主申請聘

僱第三類外國人，應備

下列文件： 

一、申請書。 

二、申請人或公司負責

人之身分證明文

件；其公司登記證

明、有限合夥登記

證明、商業登記證

明、工廠登記證明、

旅館業登記證、民

宿登記證或特許事

業許可證等影本。

但依相關法令規

定，免辦工廠登記

一、本條刪除。 

二、理由同第四十二條說

明二。 



   
 

 
 

證明或特許事業許

可證者，免附。 

三、求才證明書。但聘僱

外國人從事中階技

術家庭看護工作

者，免附。 

四、雇主依第四十二條

規定辦理國內求

才，所聘僱國內勞

工之名冊。但聘    

僱外國人從事中階

技術家庭看護工作

者，免附。 

五、直轄市或縣（市）政

府就下列事項開具

之證明文件： 

(一)已依規定提撥勞

工退休準備金及

提繳勞工退休

金。 

(二)已依規定繳納積

欠工資墊償基

金。 

(三)已依規定繳納勞

工保險費及勞工

職業災害保險

費。 

(四)已依規定繳納違

反勞工法令所受

之罰鍰。 

(五)已依規定舉辦勞

資會議。 

(六)第三類外國人預

定工作之場所，

無具體事實足以

認定有本法第十

條規定之罷工或

勞資爭議情事。 



   
 

 
 

(七)無具體事實可推

斷有業務緊縮、

停業、關廠或歇

業之情形。 

(八)無因聘僱第三類

外國人而降低本

國勞工勞動條件

之情事。 

六、受聘僱外國人之名

冊、護照影本或外

僑居留證影本。 

七、審查費收據正本。 

八、其他經中央主管機

關規定之文件。 

前項第五款第六目

至第八目規定情事，以

申請之日前二年內發生

者為限。 

雇主申請聘僱外國

人從事中階技術工作，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免

附第一項第五款規定之

證明文件： 

一、從事中階技術家庭

看護工作。 

二、未聘僱本國勞工之

自然人雇主與合夥

人約定採比例分配

盈餘，聘僱外國人

從事中階技術海洋

漁撈工作。 

三、未聘僱本國勞工之

自然人雇主，聘僱

外國人從事中階技

術外展農務工作或

中階技術農業工

作。 



   
 

 
 

雇主為人民團體

者，除檢附第一項第一

款、第三款至第八款規

定之文件外，另應檢附

該團體立案證書及團體

負責人之身分證明文件

影本。 

雇主申請聘僱第三

類外國人，中央主管機

關得規定各項申請文件

之效期及申請程序。 

第四十五條（刪除） 第四十五條  雇主向中央

主管機關申請自國外引

進聘僱下列第三類外國

人，外國人應依規定申

請入國簽證： 

一、從事雙語翻譯或廚

師相關工作者。 

二、曾在我國境內受其

聘僱從事第二類外

國人工作，且累計

工作期間達本法第

五十二條規定之上

限者。 

三、在我國大專校院畢

業，取得副學士以

上學位之外國留學

生、僑生或其他華

裔學生。 

前項外國人依規定

申請入國簽證，應檢附

下列文件： 

一、聘僱許可。 

二、經我國中央衛生福

利主管機關認可醫

院或指定醫院核發

之三個月內健康檢

查合格報告。但外

一、本條刪除。 

二、理由同第四十二條說

明二。 



   
 

 
 

國人居住國家，未

有經中央衛生福利

主管機關認可醫院

或指定醫院者，得

以該國合格設立之

醫療機構最近三個

月內核發健康檢查

合格報告代之。 

三、外國人知悉本法相

關工作規定之切結

書。 

四、其他經中央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規定之

簽證申請應備文

件。 

第四十六條（刪除） 第四十六條  雇主應自引

進第三類外國人入國日

或聘僱許可生效日起，

依本法之規定負雇主責

任。 

一、本條刪除。 

二、理由同第四十二條說

明二。 

第四十七條（刪除） 第四十七條  雇主申請聘

僱外國人從事中階技術

工作，應規劃並執行第

三十三條規定之外國人

生活照顧服務計畫書，

並依下列規定期間，通

知當地主管機關實施檢

查： 

一、由國外引進外國人

從事中階技術工

作，於外國人入國

後三日內。 

二、於國內聘僱中階技

術外國人，自申請

聘僱許可日起三日

內。 

前項通知，除免附

經外國人本國主管部門

一、本條刪除。 

二、配合外國人受聘僱從

事本法第四十六條第

一項第十一款規定工

作之資格及管理另訂

外國技術人力辦法；

另為務實管理及運用

外國技術人力，全面

檢討外國技術人力生

活照顧管理及住宿等

諸多外國人生活層面

之規範，並鬆綁生活

管理規定，由雇主與

外國技術人力協商安

排住宿地點及雇主所

負責生活照顧管理範

圍，雇主免提供外國

人生活照顧服務計畫



   
 

 
 

驗證之外國人入國工作

費用及工資切結書外，

其餘應檢附之文件、當

地主管機關受理、核發

證明書及實施檢查，適

用第三十三條及第三十

四條規定。 

已在我國境內工作

之第二類外國人，由同

一雇主申請聘僱從事中

階技術工作者，免依第

一項規定通知當地主管

機關實施檢查。 

書，讓外國技術人力

在安排居住及生活上

更加彈性，爰刪除本

條。 

第四十八條（刪除） 第四十八條  雇主有繼續

聘僱第三類外國人之必

要者，應備第四十四條

規定之文件，於聘僱許

可有效期限屆滿日前四

個月內，向中央主管機

關申請展延聘僱許可。 

雇主無申請展延聘

僱從事中階技術工作外

國人，或從事旅宿服務

工作畢業僑外生之必要

者，應備申請書及其他

經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

文件，於聘僱許可有效

期間屆滿日前二個月至

四個月內，為該外國人

依轉換雇主準則規定，

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期

滿轉換，或得由新雇主

依轉換雇主準則規定，

申請接續聘僱為第二類

或第三類外國人。 

從事中階技術工作

之外國人，經雇主依轉

換雇主準則規定，接續

一、本條刪除。 

二、理由同第四十二條說

明二。 

 



   
 

 
 

聘僱為第二類外國人，

除從事中階技術工作期

間外，其工作期間合計

不得逾本法第五十二條

規定之工作年限。 

第四十九條（刪除） 第四十九條  雇主申請聘

僱第三類外國人，申請

及入國後管理，除第二

十三條至第二十四條之

一及本章另有規定外，

適用第二類外國人之規

定。 

一、本條刪除。 

二、理由同第四十二條說

明二。 

 

第六十條  雇主聘僱外國

人，從事本法第四十六

條第一項第九款之機構

看護工作及第十款所定

工作達十人以上者，應

依下列規定設置生活照

顧服務人員： 

一、聘僱人數達十人以

上未滿五十人者，

至少設置一人。 

二、聘僱人數達五十人

以上未滿一百人

者，至少設置二人。 

三、聘僱人數達一百人

以上者，至少設置

三人；每增加聘僱

一百人者，至少增

置一人。 

前項生活照顧服務

人員應具備下列條件之

一： 

一、取得就業服務專業

人員證書者。 

二、從事外國人生活照

顧服務工作二年以

上經驗者。 

第六十條  雇主聘僱外國

人，從事本法第四十六

條第一項第九款之機構

看護工作、第十款所定

工作及第十一款所定中

階技術工作達十人以上

者，應依下列規定設置

生活照顧服務人員： 

一、聘僱人數達十人以

上未滿五十人者，

至少設置一人。 

二、聘僱人數達五十人

以上未滿一百人

者，至少設置二人。 

三、聘僱人數達一百人

以上者，至少設置

三人；每增加聘僱

一百人者，至少增

置一人。 

前項生活照顧服務

人員應具備下列條件之

一： 

一、取得就業服務專業

人員證書者。 

一、配合外國人受聘僱從

事本法第四十六條第

一項第十一款規定工

作之資格及管理另訂

外國技術人力辦法，

爰修正第一項計入應

設置生活照顧服務人

員之聘僱人數範圍。 

二、第二項及第三項未修

正。 



   
 

 
 

三、大專校院畢業，並具

一年以上工作經驗

者。 

雇主違反前二項規

定者，當地主管機關得

通知限期改善。 

二、從事外國人生活照

顧服務工作二年以

上經驗者。 

三、大專校院畢業，並具

一年以上工作經驗

者。 

雇主違反前二項規

定者，當地主管機關得

通知限期改善。 

第六十三條  外國人從事

本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

第八款至第十款規定之

工作，經地方主管機關

認定有安置必要者，得

依中央主管機關所定之

安置對象、期間及程序

予以安置。 

第六十三條  外國人從事

本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

第八款至第十一款規定

之工作，經地方主管機

關認定有安置必要者，

得依中央主管機關所定

之安置對象、期間及程

序予以安置。 

配合外國人受聘僱從事本

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十

一款規定工作之資格及管

理另訂外國技術人力辦

法，爰將安置對象修正為

從事本法第四十六條第一

項第八款至第十款規定工

作之外國人。 

第六十六條  雇主依勞動

契約給付第二類外國人

之工資，應檢附印有中

文及該外國人本國文字

之薪資明細表，並記載

下列事項，交予該外國

人收存，且自行保存五

年： 

一、實領工資、工資計算

項目、工資總額及工

資給付方式。 

二、應負擔之全民健康

保險費、勞工保險

費、所得稅、膳宿費

及職工福利金。 

三、依法院或行政執行

機關之扣押命令所

扣押之金額。 

四、依其他法律規定得

自工資逕予扣除之

項目及金額。 

第六十六條  雇主依勞動

契約給付第二類外國人

或第三類外國人之工

資，應檢附印有中文及

該外國人本國文字之薪

資明細表，並記載下列

事項，交予該外國人收

存，且自行保存五年： 

一、實領工資、工資計算

項目、工資總額及

工資給付方式。 

二、應負擔之全民健康

保險費、勞工保險

費、所得稅、膳宿費

及職工福利金。 

三、依法院或行政執行

機關之扣押命令所

扣押之金額。 

四、依其他法律規定得

自工資逕予扣除之

項目及金額。 

一、配合外國人受聘僱從

事本法第四十六條第

一項第十一款規定工

作之資格及管理另訂

外國技術人力辦法，

爰修正第一項及第五

項規定，刪除第三類

外國人等文字。 

二、第二項至第四項、第

六項未修正。 



   
 

 
 

前項所定工資，包

括雇主法定及約定應給

付之工資。 

雇主應備置及保存

下列文件，供主管機關

檢查： 

一、勞動契約書。 

二、經驗證之第二類外

國人入國工作費用

及工資切結書。 

雇主依第三十二條

第二項規定引進第二類

外國人者，免備置及保

存前項所定之切結書。 

第一項工資，除外

國人應負擔之項目及金

額外，雇主應全額以現

金直接給付第二類外國

人。但以其他方式給付

者，應提供相關證明文

件，交予外國人收存，並

自行保存一份。 

第一項工資，雇主

未全額給付者，主管機

關得限期令其給付。 

前項所定工資，包

括雇主法定及約定應給

付之工資。 

雇主應備置及保存

下列文件，供主管機關

檢查： 

一、勞動契約書。 

二、經驗證之第二類外

國人入國工作費用

及工資切結書。 

雇主依第三十二條

第二項規定引進第二類

外國人者，免備置及保

存前項所定之切結書。 

第一項工資，除外

國人應負擔之項目及金

額外，雇主應全額以現

金直接給付第二類外國

人或第三類外國人。但

以其他方式給付者，應

提供相關證明文件，交

予外國人收存，並自行

保存一份。 

第一項工資，雇主

未全額給付者，主管機

關得限期令其給付。 

第六十八條  雇主對聘僱

之外國人有本法第五十

六條規定之情事者，除

依規定通知當地主管機

關、入出國管理機關及

警察機關外，並副知中

央主管機關。 

雇主對聘僱之第二

類外國人，於聘僱許可

有效期間因聘僱關係終

止出國，應於該外國人

出國前通知當地主管機

第六十八條  雇主對聘僱

之外國人有本法第五十

六條規定之情事者，除

依規定通知當地主管機

關、入出國管理機關及

警察機關外，並副知中

央主管機關。 

雇主對聘僱之第二

類外國人或第三類外國

人，於聘僱許可有效期

間因聘僱關係終止出

國，應於該外國人出國

一、配合外國人受聘僱從

事本法第四十六條第

一項第十一款規定工

作之資格及管理另訂

外國技術人力辦法，

爰修正第二項刪除第

三類外國人等文字。 

二、配合內政部警政署一

百十四年十月二十二

日「研商減化警察機

關行政協助法規會

議」決議，對於受聘



   
 

 
 

關，由當地主管機關探

求外國人之真意，並驗

證之；其驗證程序，由中

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第一項通知內容，

應包括外國人之姓名、

性別、年齡、國籍、入國

日期、工作期限、招募許

可或聘僱許可文號及外

僑居留證影本等資料。 

前通知當地主管機關，

由當地主管機關探求外

國人之真意，並驗證之；

其驗證程序，由中央主

管機關公告之。 

第一項通知內容，

應包括外國人之姓名、

性別、年齡、國籍、入國

日期、工作期限、招募許

可或聘僱許可文號及外

僑居留證影本等資料。 

外國人未出國者，

警察機關應彙報內政部

警政署，並加強查緝。 

僱之外國人有行方不

明、逾期停(居)留且

未出國等情形，均已

改由內政部移民署主

政查處，且該署入出

境管理系統即可註

登、統計及彙整外國

人未出國資料，俾後

續執行查察，已非警

察機關彙報，爰刪除

第四項規定。 

三、第一項及第三項未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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